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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為憲法法庭 113年度憲國字第 1 2號法規範憲法審查事件，謹提補充

2 言詞辯論意旨書事： 「步■.上，丄^---------
憲 法 法 庭 收 文 號

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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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査 、113年6月24日修正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暨修正條文全

2 文 ，及同日公布之刑法第 141條之 1 ，其立法程序已構成明顯重大

3 瑕 庇 ，逾越國會自律原則之界限，應 屬 違 憲 ，除援引歷次書狀及

4 開 庭 陳述外，補 陳 如 下 ：

5

6 相關機關立法院主張，委員會審查階段未給予少數政黨表示意見 

7 機會且未作逐條討論、黨團協商程序未為實體討論、院會程序未經實 

8 質討論且系爭法律案未經朗讀，審議標的不明確，最終採取未清點人 

9 數不記名表決之方式通過等瑕疵，概屬立法院自行決定事項，從而主

1 0 張本件立法程序受國會自律所保障，並無不待調查事實之明顯重大瑕 

1 1 疵 ，司法與其他國家機關應予尊重M 另以本件立法程序與貴院釋499 

1 2 修憲程序有所不同，國民大會採用無記名投票導致修憲程序違憲之結 

1 3 論 ，無法比附援引於本件立法程序 1 2云 云 。然 查 ：

14

15 — 、本件系爭法規範之立法程序已與民主原則、責任政治原則等憲法

16 所定基本原則相違；國會中多數政黨透過議事安排，實質剝奪民

17 主 討 論 程 序 ，迴 避 民 主 課 責 ，並違背國會議員平等參與議事之保

18 障 ，不受國會自律之保障：

19 ( 一 ）貴院向來關於國會自律與立法程序瑕疵所持之見解，並未使國

20 會成為不受憲法規制之法外之地，而使司法權在國會自律之要

21 求 下 ，對立法程序束手無策。釋342固然強調司法尊重國會自

22 律 之 理 念 ，惟細究釋342解釋理由書所援引之德國聯邦憲法法

23 院1997年裁判可以發現，該聯邦憲法法院之裁判意旨略以法律

24 在審議過程中曾經不同黨派之議員參與協商，提付表決時又無

25 基 本 爭 議 ，則 於 表 決 時 ，不論出席人數如何，若未有至少五人

1如 ：立法院訴訟代理人林石猛律師，法規範憲法審查答辯書，頁20-23 ;立法院機關代表黃國昌 

委 員 ，法規範審查憲法言詞辯論意旨書，頁1行8至頁16行9 。

2如 ：立法院機關代表黃國昌委員，法規範審查憲法言詞辯論意旨書，頁16行20至頁18行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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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以上議員之質疑，而經確認其無決議能力，即於決議之效力不

2 生 影 響 （ BVerfGE 44, 3〇8ff. ) (理 由 書 ，段2 ) 。此已明白顯

3 示 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尊重國會自律之前提，乃是法律在

4 審 議 過 程 中 ，至少曾經不同黨派議員協商，且於提付表決時無

5 基 本 爭 議 ，並非僅以國會自律原則為藉口，即予無條件尊重，

6 而要求司法全然退縮。

7 (二 ）另 查 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20 2 3年7月5 日 ，針對德國建築物能源

8 包 裹 法 案 ，於修法過程中作成暫時處分，要求聯邦參議院不得

9 於 該 年 度 第 2 7週 會 期 週 間 進 行 系 爭 法 案 之 二 讀 及 三 讀 程 序

10 (BVerfGE 166, 3〇4, 2 BvE 4/23 vom 〇5.〇7_2〇23) 0 該項裁

11 定 亦 明 白 揭 示 ，立法程序應符國會議員平等參與議事討論原則

12 ( Grundsatz der gleichberechtigten Teilhabe der

13 Abgeordneten an der parlamentarischen Willensbildung fiir

14 die Ausgestaltung von Gesetzgebungsverfahren ) 。德、國基本》去

15 第38條第1項第2 句保障了國會議員在形式上與全面意義上的平

16 等 地 位 ，國會議員在國會中並非只作表決（基本法第42條第 2

17 項 ），毋 寧 更 應 享 有 討 論 權 （基本法第42條第1項 ），而議事討

18 論以對討論議案有充分資訊、並有足夠時間準備為前提，以符

19 憲法民主原則之要求。在 此 原 則 之 下 ，國會多數雖有權決定立

20 法程序優先順序與流程，但不能牴觸國會議員平等參與議事討

21 論 之 原 則 ，國會議員應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了解法案内容、形

22 成 自 己 的 意 見 ，並在議會的討論和決策中平等參與。至於依據

23 該項原則如何判斷立法程序是否違憲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並未

24 樹 立 抽 象一般之標準，毋寧強調應依照具體個案總體情形、法

25 案 内 容 、議 事 流 程 判 斷 （Rn. 8 8 - 9 1 )。

26 ( 三 ）以前揭德國建築物能源包裹法案而言，係因德國聯邦經濟及氣

27 候保護部於 2〇23年 6月3 0 日 （週 五 ）針對建築物能源包裹法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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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原 草 案 ，提出長達110頁 之 修 正 版 本 ，相隔僅週末之7月3 曰 

(週 一 ），德國聯邦眾議院氣候保護及能源委員會旋即舉行專 

家 聽 證 ，與會之專家均表示難以在如此短暫時間内針對草案修 

正版本表示意見，其後委員會於7月5 日再次進行討論，隨即決 

議該議案送院會於7月7 日週五進行二讀及三讀程序；德國聯邦 

眾議院承認本案加速審查程序，而法案内容確有其複雜性。德 

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，即便肯認國會中多數政黨在議事安排上 

享有程序自主權，仍應就立法程序作較為詳細、縝 密 之 審 查 ， 

尤其該法案預計之施行曰期是於2024年1月1 日 ，於審議當時是 

否急迫理由必須加速審查、限制國會議員在立法程序中參與討 

論 之 權 利 、審 議 程 序 加 速 是 否 有 程 序 濫 用 之 瑕 疵 （Rn. 94- 

9 5 ) ，均 屬 有 疑 ，最終法院以裁定命暫時停止本法案之二讀及 

三 讀 程 序 。

(四 ）從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上述裁定第8 8段中所援引之多項裁判先例 

可 知 ，國會議員平等參與議事討論原則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關 

於國會自律原則憲法界限向來所持之穩定見解。上開裁定之理 

由構成係延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2023年1月24曰關於政黨補 

助 絕 對 上 限 案 判 決 之 見 解 ，在 該 案 中 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 

為 ，政黨補助絕對上限法案於審議當時係預計半年後實施，並 

無任何必須限時10天内完成審議之理由，從 而 ，該案於討論過 

程是否容許未參與法案提出的黨派議員平等參與議會意志形  

成 ，殊 值 懷 疑 ；且基本法第42條第 1項第 1句所揭示之議會公開 

原則乃是民主議會制之重要元素，它使公民能夠履行其監督職 

能 ，從而有效地使議會對選民負責，公開的辯論和討論是民主 

議 會 制 的 基 本 元 素 ，議會程序之公開性創造了利益折衝的機 

會 ，並且是公民監督的前提，因 此 ，重大決策必須經過公開討 

論 程 序 ，使公眾有機會形成和表達他們的觀點，並促使議會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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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辯論中澄清所需措施的必要性和範圍 （ BVerfGE 165, 2〇6 

vom 24.〇1.2〇23, BvF 2/18, Rn. 9 3 -9 4 . )，以符民主原則之

要 求 。而由此判決亦可知，國會議員平等參與議事與議事公開 

原 則 之 間 緊 密 相 關 ，亦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長久以來穩定見

解 。

(五 ）參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見解，立法程序之明顯重大瑕疵應置 

於民主原則之脈絡下加以觀察，其判斷指標不僅及於形式觀察 

是否存有議事錄而已，審查之重點毋寧在於國會中多數政黨是 

否透過議事安排，實質剝奪民主討論程序，迴避民主課責。此 

項立場亦與貴院釋3 4 2 、釋49 9對國會自律原則所揭示之憲法 

界 限 ，並無不相吻合之處。本件立職法之内容攸關憲法權力分 

立與民主原則之落實，對照立職法修正審議過程，沒收實質討 

論 核 心 的 委 員 會 審 查 程 序 ，立法院少數政黨之提案無從被討 

論 ，多數政黨最終通過的版本也沒有在委員會階段獲得最起碼 

的 討 論 ，已違反民主原則。尤 其 ，於最終表決時未清點人數又 

採無記名投票之情形下，選民亦無從自議事錄清楚得知個別立 

法委員對於系爭法案之態度，有違責任政治原則之要求，自已 

逾越前揭國會自律原則之憲法界線，而與民主原則、責任政治 

原則及國會議員平等參與議事保障之原則有違。

二 、釋4 9 9號就立法程序所揭示之憲法要求即民主原則、公開透明原 

則與責任政治原則等要求，並非僅於修憲程序始有適用，亦非僅 

國民大會代表受此拘束、立法委員則無此要求。就本件立法程序 

違反前揭民主原則、責任政治原則及國會議員平等參與議事保障 

等原則之重大瑕疵，已無待另行調查、舉 證 ，而可自立法院業經 

確 認 之 既 存 公 報 、議 事 錄 一 望 即 知 ，已符貴院所揭明顯重大瑕疵 

之 標 準 。相關機關立法院及部分鑑定人主張貴院應另就他事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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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，非僅並無必要，更有藉此一主張聲稱立法程序之重大瑕疵未 

達明顯之程度之混淆情形，猶如辯稱因明顯重大瑕疵遍佈全身而 

非僅僅貼在額頭，檢視者因而眼花撩亂，尚須目光流轉檢視以獲 

悉 ，從而主張瑕疵未達明顯之程度般謬誤，殊 無 可 採 ：

(一 ） 關於立職法立法程序是否有明顯重大瑕疵之認定，究應適用寬 

鬆或 嚴 格 審 查 ，固於鑑定人間有寬嚴不一之立場，例 如 ，鑑定 

人張文貞教授認為立職法是極為典型之準憲法法律（此一見解 

似亦為相對機關立法院之訴訟代理人所採3) ，就 修 法 、立法程 

序是否有明顯重大瑕疵，應 採 嚴 格 標 準 ，依釋49 9之 意 旨 ，臨 

時改採不記名舉手投票，使選民無從知悉其代表行使職權之意 

見 ，應 屬 違 憲 ，不生效力4 ; 黃銘輝副教授則認為應緊扣明顯重 

大瑕疵採寬鬆審查，只要系爭法之立法程序不是「從任何角度 

觀 察 皆 無 意 義 ，或 並 無 有 意 義 的 爭 論 存 在 」，即便有瑕疵存 

在 ，也未達明顯而可被宣告違憲的地步5 ; 董保城教授同樣採取 

寬 鬆 審 查 ，認為系爭規範立法程序中舉手投票表決與計票方式 

均屬國會自律範圍，並無一望即知之瑕疵6 。林佳和副教授針對 

立法程序之明顯重大瑕疵之判斷，則 從 「藉由適當程序以確保 

内容正確性」及 「立法程序本身作為權力分立、權力限制之表 

徵 」的 角 度 出 發 ，提 出 另 一 種 判 準 ：所 涉 事務越重要 、内容越 

複 雜 、攸 關 公 益 越 重 大 ，人事時地物影響越顯著，而程序瑕疵 

越 多 越 明 顯 時 ，例如國會相關程序只壓縮至表決、其他程序一 

律 則 免 ，應認業已構成立法程序之明顯重大瑕疵7 。

(二 ） 林佳和副教授所提出之相關判準，有助於進一步細緻化貴院向 

來關於國會自律與立法程序瑕疵所持之見解，並 與 民 主 原 則 、

3如 ，立法院訴訟代理人林石猛律師，法規範憲法審查答辯書，頁8以 下 ，並以憲法之子法稱之

(頁 11)。
4張文貞教授專家學者意見書，頁6行8至頁7行11。

5黃銘輝副教授專家學者意見書，頁4行6至頁8行4。

6董保城教授專家學者意見書，頁13行15至頁16行2。

7林佳和副教授專家學者意見書，頁13行7至頁14行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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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政治原則及國會議員平等參與議事保障等原則相容。質言 

之 ，釋49 9號所揭示之立法程序所應謹守之諸多憲法原則、要 

求 ，並非僅針對修憲程序而存在，於法律案之立法程序，同有 

適 用 ，否 則 ，難以解釋何以於憲法第62條明定立法委員作為人 

民所選之代表，第63條立明定議決法律案為其職責之情形下， 

立法委員竟可以此係立法程序而非修憲程序為由，主張不受民 

主 原 則 、責任 政 治 原 則 、公開透明原則及國會議員平等參與議 

事保障等重要憲法原則之保障、拘 束 。況 查 ，本件系爭法規範 

涉及國家權力之運作，亦涉及人民義務之課予，甚至設有拘束 

人身自由之刑罰規範，其所涉事務之廣泛及重要性以及對人權 

可 能 限 制 、侵 害 之 強 度 ，絕對不亞於釋49 9號之民意代表任期 

延 長 ，攸 關 公 益 極 其 重 大 ；又系爭法規範並非源自行政部門或 

公民社會所提之法案，無從藉進行草案預告或相類之程序以廣 

蒐專家學者、公民社會之想法並統整各中央及地方機關之正式 

意 見 ，又屬關係機關立法院自行變動、調 整 、擴大自我權限之 

涉 己 法 案 ，受 民 主 原 則 、責任政治原則、公開透明原則及國會 

議員平等參與議事保障等重要憲法原則之要求，自應趨嚴，而 

非反予寬認。

(三 ）就 本 件 而 言 ，由業經確定的立法院議事錄、公 報 ，已經可以確 

知 ，本件立法程序未能踐行審議、協 商 程 序 ，最終又以不能顯 

名的無記名舉手表決方式通過立法，在 立 法 程 序 上 ，已有不待 

另行調查之明顯重大瑕疵。關係機關立法院或部份鑑定人主張 

貴院應以另行調查立法程序中之轉播、錄 影 方 式 ，以資確認本 

件立法程序公開透明、並無事後無從究責而不符民主政治、責 

任政治原則之情形云云。然 查 ，此一要求非僅已悖於貴院就議 

事程序應專以議事錄及公報為據之長期穩定見解，更有過度要 

求選民必須以長時間死守在螢幕之前，而非單純透過閱覽議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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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 、公報等方式即足以瞭解立法過程，從而落實責任政治、民 

主 原 則 。此 種 主 張 ，與民主原則及責任政治原則均屬有悖而不 

可 採 。更 重 要者為，關係機關及部分鑑定人泛泛空言主張本案 

表決既有全程錄影轉播，選民即可據此究責，或謂自 公 報 、議 

事錄既已統計可決之數額，則自表決數額之記載，即可確知贊 

成者為特定政黨之全員，從而即可追究相關責任以落實責任政 

治 云 云 。然 查 ，此種說法似是而非，顯係未曾對照本件議事錄 

記 載 之 情 形 ，亦未親自觀覽本件系爭立法程序之轉播錄影晝面 

，即率口 而 為之泛泛之論。

(四 ） 質 言 之 ，僅以系爭法規範中涉及國情報告之第 15-1 、第15-2及 

第巧_4條為例，各該法條之表決結果分別為 ：第15-1條 ：在場 

者98人 ，贊成者 49人 ；第巧_2條 ：在 場 者 102人 ，贊成者 58 

人 ；第巧-4條 ：在場者 1〇1人 ，贊成者58人 （分別見諸立法院 

公報第 113卷第44期院會紀錄第 198頁 、第2〇1頁及第2〇6頁 ， 

亦可參閱立法院代表翁曉玲委員 113年7月15日法規範憲法審查 

暨暫時處分裁定答辯書補充答辯書第 11頁表2 ) ，非僅舉手贊成 

個別條文之人數有4 9人與5 8人之明顯數額差異，況無論其人數 

49人或58人 ，亦均與立法院中國國民黨黨團委員人數或民眾黨 

黨團委員人數不相吻合，遑論歸責個別之委員。相對機關代表 

陳稱即使舉手表決僅統計、記 載 可 決 人 數 ，亦無礙於選民依責 

任政治原則個別追究立法委員之責任，顯係悖於事實之空泛論 

述 ，而屬無稽。

(五 ） 至關係機關之代表抑部分鑑定人陳稱相關表決程序上有國會頻 

道 直 播 與 錄 影 ，即足落實釋4 9 9關於公開透明及責任政治之要 

求 。姑不論此一要求選民回頭苦守螢幕、檢視錄影片段之離譜 

主 張 ，‘障於民主原則之要求而不可採，業 如 前 述 。況 查 ，此一 

主張亦顯係未曾親自檢視立法院之直播、錄 影 片 段 、悖於事實

第 7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所 為 之 空 泛 指 述 ，無視於立法院直播之鏡頭，係自立法院議場 

二樓旁聽席方向往主席台方向拍攝，下方委員席位遭大幅遮蔽 

而未出現於鏡頭之中，遑論足以藉以判別個別委員針對個別條 

文 之 舉 手 情 形 。再以系爭法規範中涉及國情報告之第 15-1 、第 

15-2及第 15-4條 為 例 ，各該法條係於 113年5月17日21時31分許 

迄22時32分許進行表決，自晝面節錄之影像可知（附件9 ) ，立 

法院國會頻道之直播、錄 影 ，均僅僅係以單一方向朝向主席台 

方 向 拍 攝 ，於攝影鏡頭拉至最遠時，鏡頭中亦僅能顯示 12席委 

員 之 座 位 ，舉手之委員則似遍及議場内各處，甚有於議場之門 

外 舉 手 者 （觀覽者亦無從確知該門外舉手者是否計入），由相 

關 轉 播 、錄 影 之 内 容 ，選民不僅無從得出舉手贊成之委員分別 

有 ：第15-1條 ：在場者 98人 ，贊成者4 9人 ；第巧_2條 ：在場者 

102人 ，贊成者58人 ；第15-4條 ：在場者 1〇1人 ，贊成者58人之 

結 果 ，遑論依該轉播或錄影之晝面，有足以瞭解個別委員就個 

別條文之可否立場、並據以究責之可能。由此在在足見關係機 

關之代表抑部分鑑定人陳稱相關表決程序上有國會頻道直播與 

錄 影 ，即足落實釋4 9 9關於公開透明及責任政治之要求，全屬 

空 言 。若 然 ，則關係機關立法院大可具體以書面方式向貴庭補 

陳本次通過之個別條文，係哪一位委員於轉播中的哪一具體時 

間 ，於轉播晝面中的哪一個位置，舉起了他/ 她的手贊成通過 

了本件之爭議條文，而足使選民得按民主原則及責任政治原則 

具體究責？倘關係機關代表及部分鑑定人確曾親自觀覽本件之 

轉 播 、錄 影 ，即可自明此係不可能的任務。所謂本件立法過程 

有 轉 播 、有 錄 影 ，已 可 滿 足 責 任 政 治 、民主原則之要求之主 

張 ，顯 然 悖 於 事 實 ，遑論此一主張距選民得以透過公報、議事 

錄 以 確 定 個 別 委 員 的 贊 成 、反 對 情 形 ，相去更不僅十萬八千 

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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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末 查 ，考察釋49 9號 之 背 景 事 實 ，同係在國民大會議事規則容許 

無記名投票的情形下，仍遭貴院認為違反了記名投票、責任政治 

及民主原則等憲法上之要求而違憲。而民主原則、責任政治之要 

求 ，於 本 件並無二致，亦業如前述。職 此 ，本件系爭法規範之立 

法 程 序 ，於適用釋4 9 9號 解 釋所揭示的原則，自應認其瑕疵已經 

達到違背憲法上民主原則、責任政治原則、公開透明原則及國會 

議員平等參與議事保障等重要憲法原則要求之程度，且其顯然之 

情形亦可純由查閱立法院之公報及議事錄即可自明，已達不待他 

事調查即可自明之明顯程度。本件立法程序之瑕疵已達明顯重大 

瑕 疵 之 程 度 ，逾越國會自律之憲法界限，而應宣告違憲。

四 、 退 步 言 之 ，倘貴庭藉本件之判決，宣示容任立法院在多數政黨運 

作 下 ，可隨意決定沒收某些爭議法案在委員會中之逐條討論，並 

可以無記名舉手表決之方式於二、三 讀 會 中 通 過 ，而仍可受國會 

自 律 原 則 之 保 障 ，則立法院此後得藉同一方式通過法律不知凡 

幾 ，令有識之士無不憂心。例 如 ，牽涉國家財政負擔並對環境有 

重 大 影 響 之 「花東快速公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」、「環島高速鐵路 

建設特別條例草案」「國道六號東延花蓮建設特別條例草案」（所 

謂 「花東三法」）於20 2 4年3 月2 5 日8、4 月1 日9、4 月1 7日10於相關 

委員會中均與本件相近，程序上僅作大體討論，迄進行至逐條討 

論 時 ，主席即裁示每一條文均送協商，再 無 實 質 討 論 ，對照本件 

之 立 法 程 序 ，如貴庭認與民主原則、責任政治原則、公開透明原 

則及國會議員平等參與議事保障等重要憲法原則之要求無違，仍 

屬國會自律之範圍而合憲，則前揭花東三法未來於院會中按相同

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19期委員會紀錄，第403頁以下。

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23期委員會紀錄，第1頁以下。

]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30期委員會紀錄，第291頁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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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再以未顯名之無記名舉手表決方式通過，殊 可 想 像 。長此以 

往 ，勢將掏空民主原則，此亦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強調有無牴觸議 

員平等參與議事原則，必須依照議案内容、議事安排等整體情形 

個案具體判斷所考量之因素，而此正為違憲審查制度守護民主原 

則之職責所在。

武 、就本件立職法修正關於國情報告相關之條文，將總統基於元首身 

分進行國情報告之憲政權限行使，錯誤理解為立法權要求行政權 

對 之 負 責 之 機 制 ，從而錯將總統赴立法院國情報告予以定期化、 

常 態 化 、義 務 化 、質 詢 化 ，混淆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之中央政府 

體制設計及權力分立安排，而 屬 違 憲 ，除援引歷次書狀及開庭陳 

述 外 ，補 陳 如 下 ：

立職法第 15-1 、15-2 、15-4條所規範的總統國情報告制度不僅涉 

及 ，同時實質變更總統、行政院和立法院等中央憲政機關的權力互動 

機 制 ，本質上屬於法規範是否牴觸法治國原則、權力 分 立 原 則 、憲政 

機關互動機制等憲法存立基礎的法規範違憲審查案件，亦為貴庭依據 

憲法第78條 、憲法訴訟法第 1條 規 定 的 本 質 固 有 權 限 。本件涉及法治 

國 原 則 、權力 分 立 原 則 、憲政機關互動機制的憲法訴訟，本質上絕非 

政治問題亦非單純國會程序問題，應 予 辨 明 ：

一 、 本件既然涉及政治部門中各個憲政機關間的權力互動機制，職 

掌憲法訴訟的憲法法庭即有指明各項政治權力之憲法界線的憲 

法 職 權 與 義 務 。憲法訴訟制度係為捍衛憲法最高性而存在，故 

而 在 訴 訟 類 型 、聲 請 人 適 格 、聲 請 要 件 、審 理 標 的 、審理範 

圍 、宣 告 類 型 等 各 個 層 次 上 ，均刻意引入客觀訴訟的制度設  

計 。由 此 觀 之 ，憲法訴訟法中納入機關權限爭議和裁判憲法審 

查這些以具體爭議為審理標的的訴訟類型，並 不 影 響 、更不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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妨礙抽象法規範違憲審查的審查密度，因為客觀化的法規範違 

憲審查實係最能彰顯以捍衛憲法最高性為核心之貴庭職權的訴 

訟 類 型 。據 此 ，一旦案件符合憲法訴訟的聲請要件，行使終局 

憲法解釋權的憲法法庭即應力圖終局解決訴訟爭議，避免模棱 

兩可之憲法裁判造成政治爭議延續，如此方為貴庭作為憲法守 

護者之正解。

二 、 立職法第15-1、15-2、15-4條 應 作 整 體 綜 合 觀 察 ，一併判決違 

憲 ：

( 一 ）  如聲情人前提言詞辯論意旨狀所述，立職法第15-1、15_2 、 15- 

4條 分 別 變 更 了 總 統 國 情 報 告 的 頻 率 、範 圍 與 形 式 ，整體而 

言 ，將總統國情報告義務化、定 期 化 、常 態 化 、質詢化的立法 

意 旨 ，更是明顯改變了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中總統國情報 

告 的 制 度 本 質 ，其規範違憲性至為昭著。其中第 15-4條因課予 

總統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所 無 義 務 ，使總統負口頭或書面 

回 覆 立 法 委 員 質 疑 、詢 問 之 義 務 ，而 屬 違 憲 ，貴庭 113年憲暫 

裁字第1號裁定已有明確闡述。

( 二 ） 應 予 強 調 者 為 ，立法院所欲建立的是由立職法第 15-1、15_2 、 

15-4條 所 共 同 組 成 的 ，義 務 化 、定 期 化 、常 態 化 、質詢化的全 

新 「總統國情報告」制 度 ，倘若僅宣告立職法第 15-4條 違 憲 ， 

餘下仍然保留義務化、定 期 化 、常態化之全新制度性質之第 15- 

1 、15-2條 ，將 會 引 發 「總統仍應以可能高過行政院院長的頻率 

前往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，而非回歸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

意旨」的後續憲政爭議，從而悖離貴庭作為憲法爭議最終裁決 

者的憲政功能與地位。質 言 之 ，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所 定 「立 

法 院 於 每 年 集 會 時 ，得 聽 取 總 統 國 情 報 告 」，自 其 文 義 、歷 

史 、體 系 解 釋 以 觀 ，其頻率均有其内在限制，不在使立法院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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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隨時要求總統進行國情報告，更無從使總統因國情報告制度 

負有較諸行政院院長更為頻繁、強度更高之回應義務。詎立職 

法第 15-1條使總統之國情報告制度從依決議方式邀請轉化成為 

法律所明定之定期化義務，而與同法第 16條行政院院長之定期 

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制度相混淆，又於第 15-2條再使立法院得 

以隨時決議之方式遨請總統進行國情報告，對照同法第 17條第 

2項 之 規 定 ，立法院僅於重要事項發生或施政方針變更等客觀 

條 件 存 在 時 ，始得臨時遨請行政院院長向立法院進行報告並備 

質 詢 之 規 定 ，立職法第 15-2條之設計甚至容許立法院較諸行政 

院院長更為頻繁邀請總統進行國情報告之可能，嚴 重 混 淆 、紊 

亂憲法上總統、行政院院長與立法院之間之權力安排，均屬違 

憲 。職 此 ，為使立法院能重新全盤、完整思考憲法上作為元首 

之總統進行國情報告之制度，不將此一制度錯誤理解為立法權 

要求行政權對之負責之機制，從而錯將總統赴立法院國情報告 

予以定 期 化 、常 態 化 、義 務 化 、質 詢 化 ，同時亦善盡貴庭的憲 

法 守 護 者 職 責 ，立職法第15-1、15-2、15-4條 等 規 定 ，應由貴 

庭整體综合觀察，一併宣告違 憲 。

畚 、就本次立法將憲法上總統基於國家元首身分進行國情報告之規定 

予 以 義務化 、定 期 化 、常 態 化 、質 詢 化 ，將總統與行政院院長混 

淆 、紊亂我國憲政體制而違憲，聲請人的歷次書狀及開庭陳述已 

經有完整的陳述、相關機關所提出之書狀就此也甚少著墨，幾近 

棄 守 ，已足見其違憲之顯然；就人事同意權相關規定，本次立法 

將貴院釋 632號所揭示的違憲狀態竟嘗試予以法律化而違憲，違 

背機關忠誠義務，也侵害總統之提名與任命權，亦經聲請人以歷 

次 書 狀 及 開 庭 陳 述 所 詳 述 。綜 上 所 陳 ，本件從已經確定的議事 

錄 、公 報 ，已經可以確知，本件立法程序未能踐行審議、協商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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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，最終又 以 不 能顯名的無記名舉手表決方式通過立法，在立法 

程 序 上 ，已有不待另行調查即可自明之明顯重大瑕疵。倘使立法 

院之代表認在爭點集中、書 狀 先 行 、規範明確的憲法法庭審理程 

序 中 ，5分鐘的發言時間仍嫌太少、限 制 太 多 ，則何以足認本件 

立法過程當中以委員會中一再保留不予討論，最終在院會限制發 

言 次 數 、一次時間3分鐘的方式所通過的本件系爭法規範（可參 

聲請人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113年8月6 曰 言 詞 辯 論 簡 報 檔 （上 

午場）第6 頁之統計圖表），並 無 「未議而決」之明顯重大瑕疵？ 

又倘關係機關置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於不顧，屢屢嘗試以份數、 

頁數均遠遠超過容許限制之書狀，並對貴庭依法訴訟指揮不吝多 

所指摘11，迄今仍無從辯明本次立法所涉及的各項違憲爭議時， 

又如何足認本件相關違憲爭議於立法程序中業經過充分審議、討 

論 ，而無明顯重大瑕疵？以上懇請貴庭鑒核，判決如本件應受判 

決 之 聲 明 ，以維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促進臺灣民主法治發展 

為 感 。

11事實上，貴庭在處理本件訴訟程序之過程，業對於關係機關立法院多所通容，幾達對聲請人等 
未盡公允之程度，舉其瑩瑩大者，如 ：寬認憲法訴訟法第4條第3項第1款 「法學教授、副教授或 

助理教授」之範圍，許可相對人指定之政治學者為訴訟代理人；又例如，於聲請人機關代表及訴 

訟代理人求一席有桌面之座位而不可得之同時，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破例容留不具訴訟代 

理人或機關代表資格、身分之立法委員助理等原應坐於旁聽席之人，竟於開庭之時進人庭欄（bar) 
內憲法法庭法庭區之當事人及代理人席位，並得以與關係機關代表同桌比肩而坐；再 如 ，容許機 

關代表及訴訟代理人自暫時處分答辯時起，即各以自己名義提出頁數、份數均超出限制之書狀： 
復例如，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中，任由關係機關發言之次數及時間遠遠超出限制，亦遠高 

於聲請人等所得以回應之次數與時間等。詎各方百般忍讓之下，竟仍遭關係機關代表或訴訟代理 

人無端指摘，亦顯關係機關對貴院於訴諸權力尊重、藉此要求貴庭就本件不予受理或宣告合憲之 

同時，對貴院並無對等之尊重、自相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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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此致 

2 憲法法庭 公鑒

具 狀 人 總 統 賴 清 德  

訴訟代理人孫迺翔教授

蘇慧婕副教授 

洪偉勝律師

年 月3 1 1 3 8 13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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